
 

 

 

淺談澳門刑法理論關於“危險犯未遂”的誤區 
 

周 挺 

 

 

一、前言 
 

公元 1849 年，澳門淪為葡萄牙事實上的“殖民

地”。此後，包括刑事法律在內的葡萄牙法律陸續被

延伸適用到澳門，歐洲大陸的法學理論亦逐漸被澳門

社會所接受。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祖國。根

據《澳門基本法》第 8 條所確立的“原有法律基本不

變”原則，澳門本地原有生效的絕大多數刑事法律因

不存在與《澳門基本法》抵觸之處，都被全國人大常

委會宣佈採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1 

由於葡萄牙是以德、日刑法典為藍本來制定其刑

法典的2，澳門的這套刑法理論從淵源上實際上承襲

的是葡萄牙學者轉授的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嚴格來說

主要是德國刑法理論。當然，澳門刑法理論中也不乏

本地學者對傳統大陸法刑法理論的獨到理解以及對

之的補充。 

根據大陸法系刑法理論，所謂危險犯，是指刑法

規定的只要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險狀態即算成立犯罪

的犯罪。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是侵害犯，即刑法規定的

須對法益造成現實侵害方才成立犯罪的犯罪。危險犯

在理論上分為抽象的危險犯與具體的危險犯。前者中

的危險狀態是刑法根據一般的社會生活經驗加以規

定的；而後者中的危險狀態則是刑法對於具體客觀的

現實危險狀況的一種確認。另外，“未遂”是犯罪未

完成形態理論中的一個概念。所謂犯罪未遂，在澳門

刑法理論中，是指故意犯罪行為人着手犯罪實行行為

以後未得逞的狀態。它又可以分為障礙未遂與中止未

遂兩類。前者的“未得逞”是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

導致的；而後者中的“未得逞”則是行為人意志以內

的原因促成的。 

其實，無論是危險犯理論也好，還是犯罪未遂理

論也罷，它們原本都是嚴密完整、不存在邏輯矛盾的

理論。然而在當下，因為許多學者並沒有完全把握危

險犯以及犯罪未遂理論背後的邏輯，導致了澳門刑法

理論中出現了有關“危險犯未遂”問題的討論。3 具

體來說，刑法學界開始對下列兩個問題展開了爭論：

具體危險犯有未遂形態嗎？抽象危險犯有未遂形態

嗎？本文以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理論爭議，完全是因

為沒有完全理解相關概念的內在邏輯與本質。因此，

本文旨在從相關概念的產生邏輯出發，試圖通過澄清

不同概念真正的功能內涵以及不同概念之間的客觀

關係，從而消除現存的相關理論矛盾。 

 

 

二、爭議的焦點 
 

在展開對於具體概念的分析之前，先要清楚相關

理論爭議的矛盾焦點。歸納來說，有關“危險犯未遂”

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具體小問題來討論，即抽象危

險犯是否存在中止未遂的形態；以及行為成立具體危

險犯以後是否還能被中止。本文就將對這兩個問題進

行闡述。 

第一，對於抽象危險犯是否存在中止未遂形態的

問題，按照危險犯一般理論，在抽象危險犯的情形

下，往往行為人只要做出某一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舉

動，其行為就已經成立犯罪了。舉例來說，《澳門刑

法典》第 262 條規定的“禁用武器及爆炸性物質

罪”、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2 條規

定的“分裂國家罪”以及第 3 條規定的“顛覆中央人

民政府罪”等等犯罪都屬於抽象危險犯。按照許多學

者的觀點，對於上述這些犯罪，一旦舉動做出，犯罪

其實就已既遂了。比如按照第 3/2006 號法律《預防及

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 4 條第 2 款的規定，行為人只

要一加入恐怖組織，其行為就已經成立恐怖組織罪既

 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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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即使行為人加入恐怖組織不久便幡然醒悟，並且

主動將自己掌握的情況向當局報告，其之前行為仍舊

成立犯罪既遂。但很顯然，這裏行為人的行為實際上

非但沒有社會危害性，而且行為人本身的人身危險性

也已大幅度地減弱。從公平的角度來說，認定該行為

成立中止未遂，按照《澳門刑法典》第 23 條的規定

對之不予處罰才是比較合理的。可按照第 3/2006 號法

律第 4 條第 6 款的規定，在此種情形下，對行為人只

是可以特別減輕刑罰或不處罰，因此，法律並不認定

該行為成立中止未遂。 

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可見在抽象危險犯領域，

目前存在這樣的理論矛盾：對於某一具體的犯罪，基

於公平合理，應當認定其成立中止未遂；但基於理論

邏輯的一貫性，卻應當認定其成立犯罪既遂。任何理

論都來源於生活中的公平合理，並且服務於現實生

活。可是，如果人們為了遵循某一種理論的邏輯而必

須得出不公平結論的情形，這種理論本身是不具有正

當性與解釋力的。因此，此處的理論矛盾是必須要解

決的第一個爭議問題。 

第二，對於行為成立具體危險犯以後是否還能被

中止的問題，根據部分學者對於傳統理論的理解，在

具體危險犯的領域裏，只要行為人的行為造成刑法規

定的“危險狀態”形成了，其行為就構成了犯罪既遂。

那麼，犯罪既然已經“既遂”了，按照正常邏輯，當

然也就不可能再成立中止未遂了。然而，從一般人的

正義觀出發，前述觀點很不合理。因此，有一些學者

認為具體危險犯既遂以後應當還有例外。比如說，一

行為人故意在某個商場安置了定時炸彈，數小時後即

會爆炸。那麼，按照對《澳門刑法典》第 264 條第 1

款的一般理解，行為人此時的行為就已經成立爆炸罪

既遂了。於是，如果行為人後來悔悟，在爆炸前及時

排除了危險，對於這種情況，這些學者認為應當將之

定性為爆炸罪的中止未遂形態。他們認為這類中止未

遂就應當按照公平合理的理念定性為具體危險犯既

遂以後的例外情形。4 顯然，所謂具體危險犯既遂後

的中止問題同樣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 

 

 

三、幾個概念的邏輯本質 
 

(一) 對相關概念的基本觀點 

前面提過，出現上述問題的根源在於目前學術界

對於幾個重要的刑法學概念的邏輯本質的界定與把

握並不是非常的清晰與深入。準確地說，許多學者往

往錯誤地把“危險犯”與“既遂”視作“犯罪”概念

中同一階層語境下的概念，但根據本文的研究，這些

概念間的真實邏輯關係應當如下。 

第一，澳門刑法理論中的“犯罪”概念淵源於傳

統大陸法理論。根據建基於行為本位之上的大陸法系

刑事古典理論，犯罪由三個要素所構成，即行為的構

成要件該當性、行為的違法性以及行為的可歸責性。

簡而言之，構成要件該當性，也即形式違法性，是指

某種行為與刑法對某種具體犯罪所描述的全部純客

觀、記述性、無價值的外部輪廓特徵完全符合；違法

性，也即實質違法性，站在法益侵害說的觀點來說，

是指行為對社會整體秩序造成了侵害；而可歸責性，

則是指行為人有能力為本身的行為而承擔罪責。5 依

照司法的邏輯，司法實踐是按“構成要件該當性”、

“違法性”、“可歸責性”的順序來認定某一行為人

最終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但從理論的歷史演進過

程來看，“違法性”概念一定先於“構成要件該當

性”而產生，並決定了“構成要件該當性”的表現。 

第二，“侵害犯”與“危險犯”其實僅是在構成

要件該當性的層面上討論的概念。“危險犯”在刑法

規範上賦予了在“侵害犯”意義上構成要件不完備

的行為以完整獨立的犯罪構成。6 

第三，“既遂”與“未遂”是專屬於違法性語境

下的概念，且它們皆是針對給法益造成實害的故意犯

罪而言的。因此，“構成要件該當性”語境下的“危

險犯”在“違法性”的層面只能表現為未遂形態犯

罪、預備形態犯罪以及尚無實害的過失犯罪。 

 

(二) 違法性與構成要件該當性的關係 

從研究所需出發，就“違法性”與“構成要件該

當性”這兩個概念而言，本文主要將論證以下兩點，

即“違法性”概念是先於“構成要件該當性”而產生，

並決定“構成要件該當性”具體內容表現的；以及違

法性語境下的本初犯罪只會是給法益造成實害的犯

罪，其他無實害的犯罪必定是後來才被認為是具有道

義違法性的。 

第一，就“違法性”與“構成要件該當性”之間

的產生先後問題與決定－被決定關係，借助邏輯的一

般規律，便能將之推導出來：由於犯罪本身是人類的

一種價值判斷，因此，在最早的時候，一定是人們發

現了一些危害了社會的行為，覺得這些行為應當受到

譴責，而且應當給予行為人以懲罰，於是，把這些行

為認定為了“犯罪”，其實，這時候的“犯罪”無非

就是意味着行為具有道義論上的“違法性”。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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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把人們認為具有“違法性”的“犯罪”及其被

歸納出來的客觀構成要件一同寫入了刑法典。從此，

“犯罪”成了刑法中的犯罪，成了司法實踐中的犯罪。

那麼，既然成文刑法裏的“犯罪”是對道義論上“犯

罪”的條文表現，因此，“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內容

表現自然就是由“違法性”的內容所決定的。 

第二，就違法性語境下的本初犯罪問題，首先應

認識這個“違法性”概念。有關“違法性”本質的討

論，主要有兩大學說，即法益侵害說與規範違反說。

前種學說認為實質的違法性在於某一行為侵犯了某種

法益，該行為的這種反社會性應當受到刑法處罰。7 此

學說的代表人物有刑法學家費爾巴哈、李斯特等等。

與之不同，後一種學說則認為違法性的本質在於某種

行為背後的行為人身上具有一種對社會倫理規範的敵

視心態8，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國刑法學家麥耶、日本

刑法學家小野清一郎等等。 

客觀地說，就這兩種學說而言，規範違反說顯然

是要比法益侵害說更為本質。但是，在澳門特區刑事

實然法的語境下，必須從法益侵害說的角度理解“違

法性”的本質。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當代大

陸法系國家及地區的現行刑法中有關犯罪的理論依

舊都還是以行為為中心而不是以行為人為中心建構

的。要在這樣的犯罪論體系中把握違法性的本質，顯

然應當立足於以評價行為為基礎的法益侵害說。二是

現代刑法的目的不僅僅是懲罰犯罪，還有保障人權，

而保障人權自然要求刑法恪守罪刑法定原則。那麼，

罪刑法定就自然要求“違法”是一種客觀的、有形的

違法，而不是一種抽象的心靈違法。所以，從這個意

義上來說，違法性理論確實還是應當以法益侵害說為

基礎，即“違法性”的本質是法益侵害。 

那麼，在法益侵害的意義上，本文認為本初犯罪

只會是給法益造成實害的犯罪，其中的“法益侵害”

是不包含“危險狀態”的。對此，亦能從邏輯的一般

路徑當中推導出來：如前所述，在最早的時候，人們

在道義上將一些對社會造成了實害的行為認定為了

具有違法性、認定為“犯罪”。而在之後的日子裏，

人們漸漸地發現對於一些嚴重的實害結果，它們往往

總是由一些固定類型的直接或間接的原因行為所引

起的。這些行為與對應實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不斷

地在人們的頭腦中重複着，以致人們在往後但凡看到

這些行為時，都能不約而同地感受到一種危險。於是，

人們就在道義違法性的意義上把最終未引發實害後

果但卻極具危險的的這些行為認定為了具有可譴責

性、可罰性，並將之劃入了“犯罪”的範疇。因此，

“ 法 益 侵 害 ” 是 在 這 個 時 候 才 包 含 了 “ 危 險 狀

態”，而概念的這種發展無疑是受制於人類思維一般

規律──“先見實害，後感危險”。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持“危險犯”乃“構成要件

該當性”專屬概念之觀點的學者才會認為刑法理論創

造出“危險犯”，從此結束“侵害犯”一統局面是發

生在立法者把道義論上的“新犯罪”化作刑法典裏實

實在在的“犯罪”之時。也即傳統大陸法系刑法分則

關於各種具體犯罪所規定的構成要件主要是以單獨

成立侵害犯所設定的，有關危險犯的規定是晚近發生

的事。9 

 

(三) 既未遂理論的邏輯本質 

上文提到，“既遂”與“未遂”是專門針對違法

性語境下給法益造成實害的故意犯罪而言的。換言

之，界定“本初故意犯罪”是否“得逞”的標準應當

在於故意行為是否給法益造成了實害，如果造成了，

行為人犯罪既遂，反之，則未遂。顯然，就上述觀點，

有三處要點需要被論證，即“既未遂”概念為何只針

對故意犯罪而言；“既未遂”為何是專屬於違法性語

境下的概念；以及“既未遂”概念為何是以造成法益

實害的犯罪為標杆。 

第一，“既未遂”是只針對故意犯罪而言的。因

為從作為淵源的德國刑法學理論來看，“Beendigung 

der Tat(既遂)”與“Versuch(未遂)”皆是以行為人具

有主觀犯罪意圖為內容要素的概念。10 此外，無論是

在日本刑法理論中，還是在澳門刑法理論中，“遂”

字的含義皆是承襲漢字本義，即“遂”不是一種簡單

的“達成”，而是對行為人主觀上“希望”、“放任”

之結果的“達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既遂”與“未

遂”概念都是專就故意犯罪而言的。 

第二，“既遂”與“未遂”是專屬於違法性語境

下的概念。“構成要件該當性”其實只是在刑法規範

的意義上指某一個行為在形式上是否可能成立犯

罪、可能具體成立哪一個犯罪，換句話說，它只是在

形式定性的意義上指某一個行為在刑法上是否可能

具有可罰性，而惟有進行“違法性”的分析才能深入

行為的實質。那麼，對於既遂與未遂的區分理論來

說，雖然表面上看是在回答某一犯罪是否得逞的問

題，但實際上卻是在回答某一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程度以及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程度，換言之，它是在

給具體犯罪的可罰性定量。因此，既遂與未遂區分理

論的意義不僅影響犯罪論，而且更影響刑罰論。如上

所述，形式層面的“構成要件該當性”是討論不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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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實質的問題的。“既遂”與“未遂”顯然只能是“違

法性”層面的概念。 

第三，既遂與未遂的區分標準應當在於故意行為

是否給法益造成了實害。這是因為除了該法益實害說

以外，目前理論界對於區分犯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問

題其實還有另外三種學說，即構成要件齊備說、結果

發生說以及犯罪目的說。11 但是，將法益實害說與後

三種學說進行對比，就能發現後三種學說都有問題，

惟有法益實害說才具有完整的解釋力。 

首先，構成要件齊備說認為既、未遂的區分標準

在於行為是否具備犯罪構成全部要件；而結果發生說

則認為既、未遂的區分標準在於刑法規定的犯罪結果

是否發生。顯然，它們其實都是在強調刑法規定的構

成要件。但“構成要件”與“既遂未遂區分”完全是

在兩個層次上討論的問題。因此，構成要件齊備說及

結果發生說明顯是不可取的。 

其次，對於犯罪目的說而言，該說認為區分既遂

與否的標準在於犯罪目的是否達到。的確，這一學說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犯罪既遂的本質──犯罪意圖

的實現。但是，人的心理活動都是獨立且複雜的。有

時，對於實際上的同一個犯罪，不同的犯罪人本意上

可能在追求不同的實害結果，其犯罪目的的具體內容

很多時候可能都是紛繁複雜的。那麼，如果純粹以行

為人主觀上的犯罪目的是否達到為標準就很可能會

導致既遂的標準出現混亂。因此，本文以為只有當

“犯罪目的達成”裏的“犯罪目的”被淨化為簡單

的“給法益造成實害”時，即當犯罪目的說轉變為法

益實害說時，該學說才具有現實的解釋力。 

 

(四) 危險犯的邏輯本質 

最後，危險犯與侵害犯的劃分僅僅只是“構成要件

該當性”層面討論的問題。這主要基於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在“違法性”的層面，如前所述已經有了

既遂未遂的區分理論，它遠比表層的危險犯理論更能

揭示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以及行為人的人身

危險性程度。因此，“違法性”這個層面是根本無需

“危險犯”概念的存在的。“危險犯”在“違法性”

上是完全可以未遂形態犯罪、預備形態犯罪以及尚無

實害過失犯罪的面目來表現的。當然，既遂未遂的區

分理論無法覆蓋到一些尚無實害的過失犯罪，而這些

犯罪的確也是“危險犯”在“違法性”上的表現。不

過，刑法理論是完全沒有必要再專門創設理論去解釋

這些無實害的過失犯罪的。因為只有極少數的幾個可

能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過失行為才屬於“危險犯”，

而且，這幾個過失行為在理論研究中的爭議以及價值

也都不大。 

第二，在“構成要件該當性”語境下，假使從司

法定罪的角度來看，劃分危險犯與侵害犯其實也是沒

有多大意義的。因為按照德國刑法學理論，“構成要

件該當性”層面主要就是要解決一個“Vollendung(構

成要件的成就)”與否的問題。12 然而，危險犯與侵

害 犯 一 樣 ， 它 們 在 構 成 要 件 的 意 義 上 都 已 經 是

“Vollendung”的犯罪了，再作劃分對問題的解決毫

無意義。 

第三，依然在“構成要件該當性”語境下，本文

認為惟有當將觀察的角度轉換到刑事立法上時，危險

犯概念才會具有一定的意義。因為傳統刑法關於具體

犯罪所規定的構成要件主要是以單獨成立侵害犯所

設定的，危險犯是後於侵害犯而進入“犯罪”行列的。

為了讓危險犯順利進入刑法，危險犯理論給出了一套

創設危險犯罪名的範式，這也就是其意義之所在。 

具體來說，立法者就危險犯罪名的設定一般採用

兩種做法：一種是讓危險犯與跟其相對應的侵害犯共

用一個罪名；而另一種則是為危險犯創設一個獨立的

罪名。澳門刑法就採用這兩種做法，下面舉例來說明。 

第一種危險犯出現在共用罪名的情況下，澳門刑

法裏的這種危險犯又可以進一步被分為三類：第一類

是將侵害犯的預備行為規定為危險犯，並規定該危險

犯與對應的侵害犯共用同一罪名。比如根據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2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有

關“分裂國家”的預備行為所成立的就是這類危險

犯。第二類是將沒有引發實害結果的實行行為規定為

危險犯，並規定該危險犯與對應的侵害犯共用同一罪

名。比如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1 條第 1 款、第 22

條第 1 款以及第 128 條的規定，若一行為人將毒藥放

入了被害人的飲料中，雖然被害人由於自己不小心打

翻飲料，最終倖免於難，但是此時，行為人的殺人行

為還是構成危險犯，其罪名同在被害人被毒死情形下

一樣，也是殺人罪。第三類是將最終沒有引發實害結

果的實行行為規定為危險犯，並將之作為對應結果加

重犯的基本犯罪與該結果加重犯共用同一罪名。比如

《澳門刑法典》第 264 條第 2 款、第 3 款分別規定的

兩種過失行為所成立的就是這類危險犯。 

與第一種危險犯不同，第二種危險則擁有自己獨

立的罪名。比如在澳門，一行為人想通過使用自己偽

造的文件促使他人上當從而處分財產的方式，獲取不

正當利益。那麼，此時若其成功騙到了錢，根據《澳

門刑法典》第 211 條的規定，其行為構成詐騙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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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在偽造文件階段就被當局發現，此時從侵害犯的

意義上來說，偽造文件的行為顯然是上述詐騙罪的預

備行為，但是，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44 條第 1 款

的規定，上述行為人的偽造文件行為在刑法上其實已

經成立偽造文件罪了。 

 

 

四、對誤區的澄清 
 

(一) 理論爭議的解決 

通過對前述幾個問題的分析，已經清晰了“危險

犯”是“構成要件該當性”層面上的概念，而“既未

遂理論”則是在“違法性”層面上討論的問題。有了

這個認識，對於之前提出的兩個理論爭議，即有關抽

象危險犯是否存在中止未遂形態以及行為成立具體

危險犯以後是否還能被中止的問題，很顯然，它們在

嚴格意義上來說都是假問題，根本無需回答。 

不過，當進一步思忖這兩個爭議的真實意涵時，就

會發現它們還是有討論價值的。因為這兩個問題真正要

問的其實可以表述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一個行為在

“構成要件該當性”上成立了抽象危險犯或者具體危險

犯，那麼該行為在“違法性”層面上是否還會出現“犯

罪”的中止未遂形態？對此，本文認為會出現。在這個

問題上，其實只要嚴格按照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三要素

逐一遞進的順序來分析，就能得出這個結論。 

首先，假設存在一危險犯 A 罪，以及其對應的侵

害犯 B 罪，當然，A 罪與 B 罪很可能在罪名上是相

同的。 

其次，再假設一行為人故意實施了某一行為，該

行為依照《澳門刑法典》的規定已經符合了 A 罪的全

部構成要件，在“構成要件該當性”上已經成立了 A

罪。不過，行為人剛一實施或者剛實施完該行為就幡

然醒悟，及時採取補救措施，最終避免了實害結果的

發生。 

再次，將上述行為拿到“違法性”的層面上來考

察。前面說過，在“違法性”層面上，本初犯罪只能

是一些給法益造成實害的犯罪，因此，B 罪才是本初

犯罪；而“構成要件該當性”上的 A 罪在“違法性”

層面上的本質意涵是 B 罪的派生性犯罪，即未遂形態

的 B 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認為考察“構成要

件該當性”上的 A 罪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其實就

是看危害行為在“違法性”上是否能夠擔當起“障礙

未遂形態的 B 罪”。 

最後，發現上述行為人的行為還包含着採取補救

措施並最終避免實害發生的部分，這種舉動無疑是切

斷了從“未遂形態的 B 罪”到“既遂形態的 B 罪”

的進路，及時消除了那種對法益現實緊迫的危險性。

很明顯，行為人的行為已然“中止”了 B 罪。刑法之

所以懲戒障礙未遂犯的犯罪人，其原因就在於譴責犯

罪人的人身危險性，而“中止”犯罪的行為無疑已經

表明犯罪人人身危險性的消滅，在未出現任何實害結

果的情形下，行為人應當是無罪的。對此，《澳門刑

法典》第 23 條給了明文的肯定。因此，上述在“構

成要件該當性”上成立了 A 罪的行為在“違法性”層

面被排除了違法性。也正是因此，本文認為如果一個

行為在“構成要件該當性”上成立了抽象危險犯或者

具體危險犯，那麼該行為在“違法性”層面上依舊還

會出現“犯罪”的中止未遂形態 

另外，基於以上論述，可以發現當一個行為在

“構成要件該當性”上成立了抽象危險犯或者具體

危險犯，它在“違法性”層面上是再也不可能出現

“該罪”的障礙未遂形態的。因為意志以外的因素絲

毫不會降低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 

 

(二) 對《澳門刑法典》的改進建議 

理論爭議解決了，回顧爭議的產生，顯然，混淆

使用專屬於不同層次的概念是引發理論爭議的主要

原因。不過，目前澳門刑事法律中某些條文本身內容

與澳門刑法理論的不和諧以及某些條文的表意不明

恰恰是造成理論爭議久久無法消除的根本原因。本文

將選取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上述問題的條文，談談

自己對此的改進建議。 

第一，在表現出與澳門刑法理論不和諧的條文

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 3/2006 號法律第 4 條第 6

款。如前所述，根據該款規定，在行為人加入恐怖組

織不久便幡然醒悟，主動將自己掌握的情況向當局報

告的情形下，對於該行為人的處理僅僅只能是“可以

特別減輕刑罰或不處罰”。 

但是，根據前文的論述，行為人加入恐怖組織的

舉動本身成立的是危險犯，該行為在“違法性”的意

義上是可以被行為人自己“中止”的。事實上，行為

人及時向當局報告的舉動顯然已然構成了犯罪中

止。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3 條的規定，該行為人

應當是不被處罰的。很明顯，第 3/2006 號法律《預防

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 4 條第 6 款與“危險犯”、

“既未遂”相關理論發生了矛盾。本文認為這樣的規

定雖然從懲戒犯罪人的角度是合理妥當的，但是它在

考慮懲罰犯罪的時候卻忽略了整個理論體系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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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本文認為或許可以在該款後再追加這樣一

款，即：上款中之行為人如僅成立危險犯時，應當按

照《澳門刑法典》第 23 條處理。 

但是，根據前文的論述，行為人加入恐怖組織的

舉動本身成立的是危險犯，該行為在“違法性”的意

義上是可以被行為人自己“中止”的。事實上，行為

人及時向當局報告的舉動顯然已然構成了犯罪中

止。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3 條的規定，該行為人

應當是不被處罰的。很明顯，第 3/2006 號法律《預防

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第 4 條第 6 款與“危險犯”、

“既未遂”相關理論發生了矛盾。本文認為這樣的規

定雖然從懲戒犯罪人的角度是合理妥當的，但是它在

考慮懲罰犯罪的時候卻忽略了整個理論體系的統一

性。因此，本文認為或許可以在該款後再追加這樣一

款，即：上款中之行為人如僅成立危險犯時，應當按

照《澳門刑法典》第 23 條處理。 

第二，對於相關表意不明的條文，最典型的就是《澳

門刑法典》第 21 條第 1 款。該款根本沒有清楚地界

定出究竟甚麼是“犯罪未至既遂”。這也就導致了在

涉及諸如《澳門刑法典》規定的“爆炸罪”等一些具

體危險犯時，學者們普遍地認為存在所謂“具體危險

犯的未遂形態”。基於前文的論述，這種表述在理論

上是混淆使用概念的表現，但《澳門刑法典》第 21

條的規定卻縱容了這種“混淆。因此，本文建議在《澳

門刑法典》第 21 條增加“第 3 款”，即：本法所稱

既遂係指出現成立侵害犯所必須的實害結果。 

 

 

五、結語 
 

“犯罪”起源於道義，而最終形成於法學。在其

產生的整個歷程之中，人類憑藉自身的創造力將生活

中的一個個通俗語詞提煉為了一個個刑法學概念，又

以邏輯為綫索將這些概念串聯成一個完整的犯罪論

體系。於是，以這一體系為研究對象，試圖進一步闡

釋該體系的不同學說便出現了。隨着學說的越來越豐

富，漸漸地，學者們開始淡忘了這套理論體系的來

源，開始只執着於這套理論體系本身。就在這種背景

下，一些原本具有層次專屬性的概念開始被混淆使用

於不同的理論層次，這使得一些理論矛盾出現了，所

謂的“危險犯未遂”就是典型的例子。對於理論上的

矛盾，妄想僅從純粹的理論概念中尋找答案，往往是

很不明智的做法，因為那樣很可能會“南轅北轍”。

事實上，大多數的理論矛盾都是由於邏輯鏈上的某個

環節出現了錯誤。回到邏輯的起點，回到理論的本

源，順着起點，循着邏輯，許多問題往往也就迎刃而

解了。這就好比回到“侵害犯”，回到“違法性”，

循着“道義犯罪”走向“法學犯罪”的邏輯，“構成

要件該當性”裏的“危險犯”與“違法性”上的

“既未遂”之間的“涇渭”也就分明了。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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